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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实质性会议 

2006 年 7 月 3 日至 28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4 

持续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 

包括消除贫穷和饥饿 

 

  理事会副主席希亚尔马尔·汉内松(冰岛)根据非正式磋商提交的决议草案 

  持续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包括消除贫穷和饥饿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关于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的作用的第 45/264、48/162、

50/227 和 57/270 B 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05 年 7 月 6 日第 2005/221 号决定，其中决定在 2006 年会议的

协调部分审议“持续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包括消除贫穷和饥饿”这一主题， 

 认识到消除饥饿和贫穷是一项根本性目标，必须将其置于联合国系统各项整

体发展倡议和方案的中心，其中包括旨在实现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

年发展目标——的发展倡议和方案， 

 回顾联合国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认识到

这些会议和首脑会议在形成总体发展远景、确定共同商定目标方面发挥的关键作

用， 

 1. 吁请联合国系统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请求，增加对它们的援助，促进包括

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实现，并促进以全面、多方位做法

消除贫穷和饥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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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请联合国系统在各国政府领导下展开共同国家评估以及联合国发展援

助框架进程，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使其与国家发展战略和优先事项保持协调和一

致，以此改善对国家发展优先事项和政策的支助，并强调必须由国家全面主持、

参与和领导这些进程的各个阶段； 

 3. 认识到必须更好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请秘书长鼓励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和机构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在各

个层次针对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所产生的社会

影响开展研究和分析工作； 

 4. 邀请各区域委员会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实体、区域组织和其他有关区

域进程展开合作，在各自授权范围内进一步促进联合国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各

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和审查工作，其中包括持续经济增长促进社会

发展，包括消除贫穷和饥饿； 

 5. 请秘书长以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身份，鼓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

机构在各自授权范围内审查其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领域的现行做法，以期切实

有效地开展工作，促进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实现，

并强调必须就此交流经验，以吸取相关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还请提醒会员国

和相关理事机构注意这些事项。 

 


